學生見習及實習Q&A
問：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受理在學學生見習或實習嗎？

答：為運用本館專業人力與教育資源，服務大專、高中職學生專案學習的需要，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已重新訂定「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受理學生見習及實習作業要點」，提供大專、高中職學生實務學習的機會，未來本館即根據此項作業要點受理申請；原有「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受理大專學生見習作業要點」即予中止。

問：作業要點中所稱之「見習」與「實習」有何異同？

答：所稱「見習」是指志願服務(義工)性質，屬個人意願想到博物館學習的；而「實習」則是學校課業規定的必修課程，實習學生必須由學校選派至本館學習，才給予受理。

問：學生見習或實習有何資格限制？

答：凡目前就讀國內外大專、高中職與本館業務相關科系之學生，都歡迎向本館提出申請。
問：受理申請之時程與審核之程序如何？

答：為方便統一時程與節省人力，學生個人提出申請或透過學校選派之作業訂於每年三至四月或十一至十二月進行，申請資料逕寄各相關組室或由本館科學教育組會辦處理。本館受理見習或實習之業務範圍包括本館各類工作領域，受理申請的人數不定，由各組室視業務狀況決定之。申請後之審查過程有人員面談或書面審核。

問：見習或實習的期間應持續多久？

答：見習或實習以學期中或寒暑假擇一實施，間隔期間以一學期、一寒暑假或其在館時間至少滿150小時為原則。

問：當提出申請見習或實習時，應準備那些表件或資料？

答：為方便甄審時參考，當學校選派或學生申請時，須準備申請學生之個人自傳(學經歷、參與社團情形與預定學習之本館實務)、學習計劃，實習時(見習得視業務需要)得備學校公函或教師推薦函。

問：學生在館內見習或實習的期間，是否有薪津補助？

答：本館對見習或實習之學生皆不提供報酬(如薪資、保險和津貼)，但如因本館管理上需要，則會視情況製送統一服裝。

問：見習或實習期間，是否有專人督導與考核？

答：學生在館學習期間都由業務專責人員督導與考核。每日出入門口須憑本館發給之識別證進出，隨身佩帶以資識別。學習期間如有不適任或損害館譽之行為，本館經查訪確定即會中止彼此關係並通知就讀學校處置。至於期末考評則由各業務組室之督導人員辦理，凡在見習或實習期間，有服務優良並有具體工作績效之情形者，本館也會製發見習及實習證明書。

問：有關見習或實習，是否還有那些注意事項？

答：有關詳情請上本館網站查索，並歡迎下載流傳。本館網站http://www.nmns.edu.tw/

